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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宪法权威 加强宪法实施 

 

  1982 年 12月 4日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宪法》。35年来，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

量，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，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

化建设，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，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

展，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社会稳定，对我国政治、经济、

文化、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 

  宪法文本凝结着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价值观，宪法语言汇集着一个

民族最精美的表达。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，确认了我国各族

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奋斗的成果，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

同意志和根本利益，是全国各族人民、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、各

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循的活动准则。 

  2012 年 1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

30 周年大会上强调，“宪法与国家前途、人民命运息息相关。维护宪

法权威，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。捍卫宪法尊严，就是捍

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。保证宪法实施，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

的实现。” 

 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，可以清楚

地看到，宪法与国家前途、人民命运息息相关。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

有效实施宪法，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，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。

反之，如果宪法受到漠视、削弱甚至破坏，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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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，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。 

  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，成为全面依法治国、建设

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

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强调，

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。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，坚持

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。全国各族人民、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

力量、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，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

的活动准则，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、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。一切违

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。 

  2014 年 11月 1日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：

将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。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

育活动。此后，宪法宣誓制度建立并不断完善，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

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都公开向宪法宣誓。 

 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，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。当前，全面贯彻

实施宪法已经取得重大进展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，保证宪法实施的监

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够健全完善；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、失职渎

职、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；公民包括一些领

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。 

  对此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，推进合宪性

审查工作，维护宪法权威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

法用法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，绝不允许以

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逐利违法、徇私枉法。加大全民普法力度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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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主义法治文化，树立宪法法律至上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

念。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一系列重大部

署，对于保障宪法实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 

  宪法凝聚社会共识，夯实国家根基。只有坚持依法治国、依法执

政、依法行政共同推进，坚持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

设，实现科学立法、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、全民守法，扎扎实实把党

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，才能把实施宪法要求提高到一个

新水平，才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伟大胜利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

的向往凝聚磅礴力量。   摘自《人民日报》 


